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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和落实燃气管道设施保护法规和措施是政

府理应提供的公共服务 
 

 

彭知军 

 

《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提出：近年来，一些城市甚至大型城市相继

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暴露出城

市安全管理存在不少漏洞和短板。 

 

燃气管道设施第三方破坏已成顽疾 

在城市城镇建设、改造和扩张过程中，各类工程项目涌现，燃气管道设施频

繁遭受第三方施工破坏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一些地方为了遏制燃气管道

设施第三方破坏事故，还出台了专门的保护办法或规定，或由相关部门发布保护

专项通知，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保护要求和程序，非常值得肯定。当然，也有

一些地方尚未出台相关的只言片语，燃气管道设施破坏事故发生数量居高不下，

给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也给燃气公司的安全生产带来巨大的压

力，委实有点渎职的意思。燃气管道设施遭受第三方施工破坏，早就成了燃气行

业的公害，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不说，很多事故也是要过人命的，着实痛心呀！

那么美好的生命就因为野蛮的一锹，或一铲，或一钻，或一戳，给毁了，可谓罪

孽深重。 

燃气同行们也是绞尽脑汁，在制度、管理、技术、沟通等多方面开展深入的

研究，创造性地开展预防燃气管道设施第三方破坏。用百度学术搜索“预防第三

方燃气管道破坏”显示的就高达 29900条。 

 

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公众号“燃气小博士”发布的通告《深圳市住房和建



设局关于 2017年施工破坏燃气管道违法行为的通报》（深建燃[2017]49号），2017

年1-11月，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共对 17起施工破坏城市燃气管道事故进行查处。

其中，涉及水务工程 8起，道路工程 6起，地铁工程 1起，绿化工程 1起，供电

工程 1起；机械开挖 11起，机械清理 4起，钻探 1起，定向钻 1起。  

而另一个明星城市——浙江省杭州市的燃气管道设施第三方施工破坏事故

数量则更是惊人，半年就高达 123起。[1] 

据南方周末《生命线、生病线、夺命线，中国城市地下管线事故报告》[2]

“据地下管线委员会此前统计，2008-2010年间，全国仅媒体公开报道的地下管

线事故平均每天就有 5.6起。全国每年因地下管线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数

十亿元计。”而最近 10 年来，全国各地都是大建设，都号称“满城挖”，发生过

好多起损失较大、影响较大的燃气管道设施第三方施工破坏事故。 

 

城市公共安全是公共服务的重要构成 

这里，我们不谈燃气管道设施第三方施工破坏事故的建设、施工、监理等单

位，以及燃气公司的责任，主要说说政府应该就燃气管道设施保护提供怎样的公

共服务？ 

众所周知，燃气管道设施存储和输送的是易燃、易爆品，是危险化学品（虽

然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用于城镇燃气时，不适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但是其一旦泄漏后可能造成的危害并没有由此降低或消失，反而由于燃气管道设

施的开放性，可能造成的危害更大。在这一点上，政府部门立法将燃气排除在危

险化学品管理之外，是为了减少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责，还是为了便于燃气的普及

应用？从实践来看，燃气公司对燃气管理的技术措施并没有因为燃气不适用《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而有所减少。 

由于燃气管道设施的应用目的，就必须铺设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城镇，其所处

的区域具有高度开放性和不可控性。根据笔者的专业经历和观察，大部分的第三

方施工破坏事故都是在管道位置确认以发生的。实践中，燃气公司对燃气管道设

施保护的职责就是提供资料图档、协助查明管道位置、提醒安全注意事项等，当

第三方肆意野蛮施工时，燃气公司只能选择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或报警，而这种

救济往往不及时，或者由于一些政府部门或办事人员推诿或渎职而不能实现。笔



者有一次经历，第三方要在燃气管道上方采用大型机械挖掘，员工力阻而不能阻

止其继续施工，报告给我，我做出了让其报警的决定，后来的反馈是，警察到场

了，但没有做出任何进一步阻止的行为。大概的意思是：虽然是在燃气管道上方

采用不当的施工方式，但没有造成破坏，也就没有威胁公共安全，继而也不能采

取强制措施。这么说也有其道理。 

关于用户户内燃气管道泄漏引发爆炸或火灾的事故，一般都会选择法律诉讼

途径。其中很多时候，燃气公司未尽到全部或部分高度安全注意义务而承担全部

或部分责任。以定期入户安全检查来说，燃气公司是按照政府颁布的燃气管理条

例（或办法）来执行的，根本不是合同内容，即使政府在燃气价格中反映了定期

入户安全检查发生的成本，但责任和权利是否对等呢？定期入户安全检查具有风

险，而且多数时候不受燃气公司控制，比如有的燃气公司出具某事发用户的定期

入户安全检查记录，但可能仍以未能发现或记录而承担责任，而安全检查记录仅

且仅能对当时的状况负责。 

政府是具有执法权的，政府不能行使公权建设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这应该

认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瑕疵，如果发生严重的事故，就是渎职或腐败，要

承担刑事责任，比如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

故调查报告就展示了很多这样的问题。 

燃气公司在经营中的一些困境，如用户室内燃气管道设施存在隐患，如果用

户不配合整改，燃气条例规定燃气公司有权利停止供气，但燃气公司一般不敢停

气，很多时候一旦停气，就可能引申为一个民生问题；再比如，用户存在偷气行

为，燃气公司为了安全和减少损失，都会组织人力排查和处置，这种危害公共安

全的事情理应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大多数的偷气行为都会直接在燃气管道设施

上动手脚，那么势必存在安全隐患，可能某次偷气行为导致泄漏之后引发爆炸或

火灾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对威胁公共安全的行为不能等行为结果发生后再

来处置，这个时候是悔之晚矣。 

 

各类管道（线）的安全运营是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构成 

2017 年 11 月 14 日上午，深圳第五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城市公

共安全管理现状是否和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相匹配？深圳市人民政府早在



2013 年 11 月 19 日就发布了《深圳市公共安全白皮书》［政府公报 2013 年第 42

期（总第 858期）］，其中专门提出：加强“水电油气”和通信设备设施大面积服

务中断事故防范。[3] 

由柯茜、郭晓梅完成的《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评估》（公共安全蓝皮书：中

国城市公共安全发展报告（2016～2017））对各类管道（线）的问题关注不多。 

我们必须认识到：各类管道（线）的安全运营是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构成。 

遵纪守法是实现城市公共安全的管理保障，我们除了谴责这些造成事故的施

工行为，有必要反思我们的城市管理。城市管理离不开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而

关键的是参与者是否都做到了遵纪守法：政府行政部门是否做到了严格执法？、

管道产权（管理）单位是否落实了技术标准规范？建设、施工或监理单位（个人）

是否按照规定程序来组织施工？ 

 

提高技术应用水平是本质要求 

在各类地下管道事故频发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地下管道设施的管理，

正确认识并重视对它们的数据搜集、整理、存储和管理。站在城市管理的大背景

下，需要重新认识地下管道设施数据的价值。已经互联网+时代了，大数据的概

念也风行好多年了。但有关地下管道设施的信息数据管理仍然是盲点和痛点，也

是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风险点。 

仍然以燃气为例，早年埋下的管道设施随着城镇改造以及早期的员工退休、

离职等变得“寻无所踪”；在燃气行业快速发展的十多年里，大量的燃气管道设

施被埋入地下，在经济不发达的城镇，燃气管道设施没有坐标定位，全靠相对位

置（与某建（构）筑的间距，这个建（构）筑物一般应是永久性的），但我们看

到城镇日新月异，就知道这是一件多么不靠谱的事情。北方地区的煤改气是大干

快上，在这个过程中又有多少管道被埋进地下，而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准确或

完整的信息档案，进而成为“定时炸弹”。行业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还会继续发生

并购等，没有完备的管道设施地理信息数据，这会让标的公司的资产价值受到质

疑，影响交易的准确和公平估值，不利于行业发展。 

难道都靠事后弥补？精确度再高的北斗系统都弥补不了我们的懒惰所带来

的风险和“快速折旧”。 



大量的燃气管道设施被埋入地下的同时，除了没有符合国家和行业法规、标

准的地理信息数据，由于经济成本和投资回报的考虑，有的则没有安装示踪设施，

或质量存在严重瑕疵，或某种示踪设施太容易受到干扰，即使安装了也是“自欺

欺人”。深圳市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2012年我还在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工作时，曾组织了示踪线和电子标识器的应用情况探测和比较，提出了以电子

标识器取代示踪线，并在当年召开的技术与管理咨询委员会上获得通过。深圳市

住房和建设局组织对 2011年发布的《深圳市中低压燃气管道工程建设技术规程》

（笔者是参编之一）重新组织修订，已于 2017 年 8 月发布了新的《深圳市中低

压燃气管道工程建设技术规程》（SJG 20-2017），其中：2.2.17 在管道的节点如

起点、弯头、三通、末端、拐点、非开挖技术敷设的管道两端等处应设置电子标

识器，直管段每 50m 设置电子标识器。关于示踪线和电子标识器在聚乙烯（PE）

燃气管道定位的应用，笔者将另文介绍。 

燃气管道设施信息数据缺失或不明造成施工成本上升，或发生各类事故，都

会反映为城市管理成本增加。一些个人还会为此付出不必要的伤害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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